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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批
暂缓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本次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 4人，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17.49万
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0350%。2．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1月16日。3．本次实施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内容与已披露的激励计划不存在差异。

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月6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
四十二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
批暂缓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董事会认为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第一批暂缓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的解除限售条件均已成就。根据公司2022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及《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激励计划》”）的规定，同意为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4名激励对象解除
限售的17.49万股限制性股票，现就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激励计划批准及实施情况
（一）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1．2021年8月19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1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公司监事会发表了核查意见，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具了法律意见书。2．2022年9月20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修订稿）＞的议案》，此外，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
还审议通过了《关于核查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激励对象适格性、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考核体系科学性和
合理性等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对《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激励对象名单发表了核
查意见，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具了法律意见书。3．2022年9月30日，公司取得湖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省政府国资委
关于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批复》（鄂国资考分〔2022〕68号），
湖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原则同意公司按照有关规定实施其上报的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4．2022年 10月 8日至 2022年 10月 17日，公司将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
公示期内，未收到任何员工对本次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提出的任何异议。2022年10月20日，公司披
露了《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
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5．2022年10月27日，公司召开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
施考核管理办法（修订稿）＞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有关事宜的议案》。6．2022年11月23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案》和《关于
向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监事会对调整后的激励对象名单
进行了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7．2022年12月8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登记完成公告》。
至此，公司完成了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授予登记工作（不含暂缓授予部分），向333名激励对象授予登记了 868.35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 5.36元/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于2022年12月9日上市。8．2022年12月28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向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批暂缓授予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监事会对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独立董事对相
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9．2023年1月3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批暂缓授予登记完成公
告》。至此，公司完成了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批暂缓授予股票的授予登记工作，向4名激
励对象授予登记了53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5.36元/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于2023年1月6日
上市。

10．2023年4月17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向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批暂缓授予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监事会对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独立董事对相
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11．2023年4月25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批暂缓授予登记完成
公告》。公司完成了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批暂缓授予股票的授予登记工作，向3名激励
对象授予登记了29.5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5.36元/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于2023年4月26日
上市。

至此，公司已完成了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登记工作，向340位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
股票950.85万股。

12．2024年12月9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调整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对标企业的议案》《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议案》，监事会发表了同意的核查意见，律师出具了相应的法
律意见书。

13．2024年12月25日，公司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议案》。

14．2025年1月6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批暂缓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
就的议案》，监事会发表了同意的核查意见，律师出具了相应的法律意见书。

（二）本激励计划历次授予情况

授予日期

2022年11月23日
2022年12月28日
2023年4月17日

授 予 价 格（元/
股）
5.36
5.36
5.36

授予数量（万股）

868.35
53
29.5

授予人数（人）

333
4
3

备注

首次授予
第一批暂缓授予
第二批暂缓授予

（三）历次解除限售情况1．2024年 12月 19日，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向激励对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
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2．本次为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批暂缓授予激励对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
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说明
（一）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批暂缓授予部分第一个限售期即将届满的说明
本激励计划第一批暂缓授予激励对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登记完成日为2023年1月6日，第一

个限售期于2025年1月5日届满。根据《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期及各期解除限售
时间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期

第一个解除限售
期

第二个解除限售
期

第三个解除限售
期

解除限售时间安排

自授予完成登记之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完成登记之日
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自授予完成登记之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完成登记之日
起48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自授予完成登记之日起48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完成登记之日
起60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可解除限售数量占获授权
益数量比例

33%
33%
34%

（二）第一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说明
解除限售条件

（一）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
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
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

的审计报告；3.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
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二）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
选；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

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
形的；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6.中国证监会

认定的其他情形。
（三）公司业绩考核要求：1.以 2020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为基数，2022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10%，且上述指标不低于同行业公司平均水平；2.净资产现金回报率（EOE）不低于 17%且不低于同行业公司

平均水平；3.资产负债率不超过70%。

（四）激励对象个人层面考核
激励对象个人当年实际可解除限售额度=标准系数×个人当年

计划解除限售额度。
考核评价结果

标准系数
合格
1.0

不合格
0

达成情况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除限售条件。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除限售条件。

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满足解除限售条件：1、2022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增长
率18.89%且不低于同行业公司平均水平11.10%；2、2022年公司净资产现金回报率（EOE）为28.58%不低
于17%，且不低于同行业公司平均水平 13.67%；3、2022年公司资产负债率为69.78%，不超过70%。

第一批暂缓授予的 4名激励对象绩效考核结果为“合
格”，当期解除限售比例为33%。

综上所述，本激励计划第一批暂缓授予激励对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
条件已成就，公司董事会同意为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解除限售及股份上市等相关手
续。根据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相关授权，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事项无
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本次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1月16日。
2．公司本次共计 4名激励对象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17.49万股，约占公司目前股本总额的0.0350%。具体如下：

姓名

罗时华
刘哲

舒明春
楚常学

合计（4人）

职务

副董事长、总经理
董事、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管理骨干

已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万股）

21
14
14
4
53

本次可解除限售限制性股
票数量（万股）

6.9300
4.6200
4.6200
1.3200
17.4900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占已
获授限制性股票比例

33%
33%
33%
33%
-

四、本次解除限售后的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化情况如下表所示：

股份类型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其中：高管锁定股

股权激励限售股

首发后限售股

无限售条件流通

总股本

本次变动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数量（股）

60,022,378
38,002,613
6,694,095
15,325,670
439,773,288
499,795,666

比例（%）

12.0094
7.6036
1.3394
3.0664
87.9906
100.00

本次变动

数量（股）

-53,625
121,275
-174,900

-
53,625

-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59,968,753
38,123,888
6,519,195
15,325,670
439,826,913
499,795,666

比例（%）

11.9987
7.6279
1.3044
3.0664
88.0013
100.00

注：激励对象买卖股份将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
其变动管理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0号——股份变动管理》等相关规
定。公司股本结构实际最终变动结果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本结构表
为准。

五、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2.《股本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特此公告。

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月14日

证券代码：603228 证券简称：景旺电子 公告编号:2025-004
债券代码：113669 债券简称：景23转债

深圳市景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到期赎回并继续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委托理财受托方：中国银行深圳西丽支行
● 本次委托理财金额：合计27,200.00万元
● 委托理财产品名称：结构性存款
● 委托理财期限：40天、42天
● 履行的审议程序：经公司2024年4月25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

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公司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60,000.00万元的“景23转债”闲置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在上述额度及期限内，资金可
循环滚动使用。经公司2024年6月13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公司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7,000.00万元的“景20转债”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在上述额度及期限内，资金可循环滚动
使用。

一、前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情况
近日，深圳市景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子公司如期赎回前次使用闲置募集资

金购买的已到期理财产品，赎回本金合计人民币 31,200.00万元，获得收益合计人民币 64.30万元。
前述本金及收益已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具体赎回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1
2

合计

合作方
中国银行深圳西丽

支行
中国银行深圳西丽

支行

产品名称
中国银行挂钩型结构性存款（CSD⁃VY202417421）
中国银行挂钩型结构性存款（CSD⁃VY202417422）

赎回本金

15,144.00
16,056.00
31,200.00

年化收益率

0.85%
2.21%

-

收益金额

17.63
46.66
64.30

注：上表所涉数据的尾数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二、本次委托理财概况
（一）委托理财的目的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合

理利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为公司及股东获取更多的回报。
（二）资金来源
本次购买理财的资金全部为公司及子公司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
（三）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深圳市景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176号）核准，公司于2020年8月24日向社会公
众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景20转债”）1,780.00万张，每张面值10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人民币178,000.0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176,022.92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20
年8月28日汇入公司设立的募集资金专户，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
天职业字[2020]33669号《验资报告》。

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深圳市景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
许可[2023]127号）核准，公司于2023年4月4日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景
23转债”）1,154.00万张，每张面值 10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15,400.0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
募集资金净额为113,961.54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23年4月11日汇入公司设立的募集资金专
户，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天职业字[2023]25592号《验资报告》。

前述募集资金均依照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存放于经董事会批准设立的专项资金账户集中管
理，公司及子公司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四）委托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1、公司及子公司近日向中国银行深圳西丽支行申购了“中国银行挂钩型结构性存款（CSD⁃

VY202500902）”理财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受托方名称

中国银行深圳西
丽支行

产品期限

40天

产品类型

银行理财
产品

收益类型

保本保最低收
益型

产品名称

中国银行挂钩型结构性存款（CS⁃DVY202500902）
结构化安排

无

金额
（万元）

13,056.00
参考年化收益率

无

预计年化收
益率
0.84%/1.87%

预计收益（如
有）

不适用

预计收益金额
（万元）

不适用

是否构成
关联交易

否

2、公司及子公司近日向中国银行深圳西丽支行申购了“中国银行挂钩型结构性存款（CSD⁃
VY202500903）”理财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受托方名称

中国银行深圳西
丽支行

产品期限

42天

产品类型

银行理财
产品

收益类型

保本保最低收
益型

产品名称

中国银行挂钩型结构性存款（CS⁃DVY202500903）
结构化安排

无

金额
（万元）

14,144.00
参考年化收益率

无

预计年化收
益率
0.85%/1.88%

预计收益（如
有）

不适用

预计收益金额
（万元）

不适用

是否构成
关联交易

否

（五）公司对委托理财相关风险的内部控制
1、严格遵守审慎投资原则，筛选投资对象，选择信誉好、规模大、有能力保障资金安全的单位所

发行的产品。
2、公司将根据市场情况及时跟踪投资产品投向，如果发现潜在的风险因素，将进行评估，并针对

评估结果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对公司购买投资产品的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进行审计与监督，定期对

所有投资产品进行全面检查，并根据谨慎性原则，合理预计各项投资可能发生的收益和损失，并向公
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报告。

4、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三、本次委托理财的具体情况
（一）委托理财合同主要条款
（1）中国银行挂钩型结构性存款（CSDVY202500902）
1. 委托认购日：2025年1月8日-2025年1月13日
2. 收益起算日：2025年1月15日
3. 到期日：2025年2月24日
4. 期限：40天
5. 币种：人民币

6. 认购起点金额：5,000,000.00元，高于起点金额按照1000元的整数倍累进认购。
7. 预期收益率：如果在观察时点，挂钩指标小于观察水平，扣除产品费用（如有）后，产品获得保

底收益率0.84%（年化）；如果在观察时点，挂钩指标大于或等于观察水平，扣除产品费用（如有）后，产
品获得最高收益率1.87%（年化）。

（2）中国银行挂钩型结构性存款（CSDVY202500903）
1. 委托认购日：2025年1月8日-2025年1月13日
2. 收益起算日：2025年1月15日
3. 到期日：2025年2月26日
4. 期限：42天
5. 币种：人民币
6. 认购起点金额：5,000,000.00元，高于起点金额按照1000元的整数倍累进认购。
7. 预期收益率：如果在观察时点，挂钩指标大于观察水平，扣除产品费用（如有）后，产品获得保

底收益率0.85%（年化）；如果在观察时点，挂钩指标小于或等于观察水平，扣除产品费用（如有）后，产
品获得最高收益率1.88%（年化）。

（二）委托理财的资金投向
结构性存款是指商业银行吸收的嵌入金融衍生产品的存款，通过与利率、汇率、指数等的波动挂

钩或者与某实体的信用情况挂钩，使存款人在承担一定风险的基础上获得相应的收益。银行将本产
品资金分为基础存款与衍生交易两部分，按照基础存款与衍生交易相分离的原则进行业务管理。产
品收益由银行对基础存款运用和衍生交易运作产生的收益综合构成，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三）本次委托理财对募投项目的影响
公司本次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确保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和保证募集资金

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不会影响公司募投项目的正常建设，亦不会影响公司募集资金的正常使用，不
存在变相变更募集资金使用方向的情况。

四、委托理财受托方的情况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票代码：601988），中国银行深圳西丽支

行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下属分支机构，与本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实际控制人之
间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五、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已经公司2024年4月25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

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公司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60,000.00万元的“景
23转债”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在上述额
度及期限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27日披露的《景旺电子关于使
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0）。

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已经公司2024年6月13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
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公司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7,000.00万元的“景20
转债”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在上述额度
及期限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15日披露的《景旺电子关于使用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2）。

六、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利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选择保本型理财产品进行投资，其风险低、流动性好，不

会影响募投项目建设，可以提高闲置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使公司获得一定投资收益，符合公司及全
体股东的权益，不存在直接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权益的情况。

七、投资风险提示
尽管公司本次进行现金管理，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产品，属于低风险投资产

品，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财政及货币政策的影响较大，不排除该项投资可能受到市场波动的影
响。

八、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募集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合计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最近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总理财额度

理财产品类型

挂钩型结构性存款（机构客户）
挂钩型结构性存款（机构客户）
挂钩型结构性存款（机构客户）
挂钩型结构性存款（机构客户）
挂钩型结构性存款（机构客户）
挂钩型结构性存款（机构客户）
挂钩型结构性存款（机构客户）
挂钩型结构性存款（机构客户）
挂钩型结构性存款（机构客户）
挂钩型结构性存款（机构客户）
挂钩型结构性存款（机构客户）
挂钩型结构性存款（机构客户）
挂钩型结构性存款（机构客户）
挂钩型结构性存款（机构客户）
挂钩型结构性存款（机构客户）
挂钩型结构性存款（机构客户）
挂钩型结构性存款（机构客户）
挂钩型结构性存款（机构客户）
挂钩型结构性存款（机构客户）
挂钩型结构性存款（机构客户）
挂钩型结构性存款（机构客户）
挂钩型结构性存款（机构客户）
挂钩型结构性存款（机构客户）
挂钩型结构性存款（机构客户）
挂钩型结构性存款（机构客户）
挂钩型结构性存款（机构客户）
挂钩型结构性存款（机构客户）
挂钩型结构性存款（机构客户）
挂钩型结构性存款（机构客户）
挂钩型结构性存款（机构客户）
挂钩型结构性存款（机构客户）
挂钩型结构性存款（机构客户）

实际投入金额

4,800.00
5,200.00
7,200.00
7,800.00
12,000.00
13,000.00
12,000.00
13,000.00
5,200.00
4,800.00
12,000.00
13,000.00
19,600.00
20,400.00
10,400.00
9,600.00
5,200.00
4,800.00
9,600.00
10,400.00
17,280.00
18,720.00
17,280.00
18,720.00
17,280.00
18,720.00
15,360.00
16,640.00
15,144.00
16,056.00
13,056.00
14,144.00
398,400.00

实际收回本金

4,800.00
5,200.00
7,200.00
7,800.00
12,000.00
13,000.00
12,000.00
13,000.00
5,200.00
4,800.00
12,000.00
13,000.00
19,600.00
20,400.00
10,400.00
9,600.00
5,200.00
4,800.00
9,600.00
10,400.00
17,280.00
18,720.00
17,280.00
18,720.00
17,280.00
18,720.00
15,360.00
16,640.00
15,144.00
16,056.00

-
-

371,200.00

实际收益

49.94
18.02
109.36
37.36
11.92
35.40
10.26
28.49
11.45
27.77
9.47
26.71
16.11
45.05
22.39
8.45
7.52
14.14
7.57
15.26
27.97
18.31
32.65
17.33
20.31
44.16
12.84
27.49
17.63
46.66
-
-

778.02
50,000.00

5.70
0.83

27,200.00
39,800.00
67,000.00

尚未收回本金
金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3,056.00
14,144.00
27,200.00

注：上表所涉数据的尾数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特此公告。

深圳市景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月14日

证券简称：新里程 证券代码：002219 公告编号：2025-005
新里程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下属医院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新里程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里程”或“公司”）于2024年4月17日召开第六

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2024年5月10日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提
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为相关子公司未来12个月向相关合作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
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额度总计为人民币 194,900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4月 18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3）。

近日，公司与江苏盱眙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盱眙农商行”）续签了《保证合同》
〈合同编号：（2025）盱农商保字［049114］第 0114001号〉并已生效，公司为盱眙恒山中医医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盱眙中医院”）向盱眙农商行申请的流动资金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额度为人民
币8,500万元。公司与江苏海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安农商行”）续签了《保证
合同》〈合同编号：（2025）海农商行保字［80］第 0006号〉并已生效，公司为盱眙中医院向海安农商行
申请的流动资金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额度为人民币900万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名称：盱眙恒山中医医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5年5月29日
注册地点：淮安市盱眙县盱城五墩西路20号
法定代表人：何占德
注册资本：27253.65万元
经营范围：内科、外科、妇产科、儿科、眼科、耳鼻喉科、麻醉科、口腔科、皮肤科、肿瘤科、医学检验

科、病理科、医学影像科、骨伤科、肛肠科、针灸科、康复医学科、急诊科、预防保健科、重症医学科、药
物咨询、不动产租赁、停车场服务。（依法须经批准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盱眙中医院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100%股权，盱眙中医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主要财务指标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负债总额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流动负债总额

2023年12月31日
605,627,121.71
198,747,388.10
406,879,733.61
94,600,000.00
339,680,981.76

2024年9月30日
621,879,674.29
188,037,736.50
433,841,937.79
104,400,000.00
386,616,669.88

项目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3年1-12月
403,520,287.46
1,746,708.28
442,328.17

2024年1-9月
289,533,386.64
-10,528,722.74
-10,709,651.60

注：上表所列盱眙中医院2023年度财务数据经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2024年三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与盱眙农商行签署的《保证合同》主要内容
债权人：江苏盱眙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盱眙恒山中医医院有限公司
保证人：新里程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三年
担保金额：人民币8,500万元
（二）公司与海安农商行签署的《保证合同》主要内容
债权人：江苏海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盱眙恒山中医医院有限公司
保证人：新里程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三年
担保金额：人民币900万元
四、董事会意见
盱眙中医院为本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全资子公司，盱眙中医院经营状况良好，公司能够掌

握其财务状况。公司为盱眙中医院分别向盱眙农商行、海安农商行申请流动资金借款人民币8,500
万元及900万元分别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可满足盱眙中医院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有效保障其持续、
稳健发展，本次担保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范围内，不会损害本公司及股东利益。本次担保事项
无提供反担保的情况。

五、累计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对子公司的实际担保余额为58,359.39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26.58%。公司对外担保均为对全资或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无逾期担保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1、合同编号为（2025）盱农商保字［049114］第0114001号《保证合同》；
2、合同编号为（2025）海农商行保字［80］第0006号《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新里程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一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911 证券简称：佛燃能源 公告编号：2025-006
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 2024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4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营业总收入
营业利润
利润总额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基本每股收益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项目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股本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本报告期
31,544,756,671.19
1,271,448,469.39
1,275,615,702.72
848,147,346.73
807,211,982.48

0.61
19.49%

本报告期末
19,308,772,923.44
8,417,652,326.08
1,298,021,227.00

6.63

上年同期
25,537,971,501.61
1,356,286,187.99
1,353,612,000.27
844,454,914.68
709,816,924.61

0.64
20.55%

本报告期初
17,557,214,479.64
6,537,703,469.70
986,801,900.00

5.15

增减变动幅度
23.52%
-6.26%
-5.76%
0.44%
13.72%
-3.67%

减少1.06个百分点
增减变动幅度

9.98%
28.76%
31.54%
28.76%

注1：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
注2：报告期内，由于公司实施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公积金转增股本、公司股权激励对象自

主行权、公司授予限制性股票，导致公司股本增加。上年同期基本每股收益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每股净资产按本期调整后的股本总额调整列报。

注3：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9号》相关规定，在计算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时应按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和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期末净资产计算。

注4：公司2023年收到广州元亨能源有限公司关于广州南沙弘达仓储有限公司业绩补偿，确认
非经常性损益1.20亿元。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公司致力于成为优秀的中国能源服务商，在深耕城市天然气业务的同时，积极推进石油化工产

品、氢能、热能、光伏、储能等能源服务，以科技求发展，持续开展科技研发与装备制造业务及供应链

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总收入为315.45亿元，同比增长23.52%。公司不断深挖能源产业链禀赋，创

新业务模式，积极推进供应链业务，开拓工程服务、生活服务等延伸业务，报告期内，供应链及其他业

务收入为168.77亿元，同比增长71.72%。

报告期内，公司总资产为193.09亿元，较期初增长9.98%；公司股本为1,298,021,227股，较期初增

长31.5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6.63元，较期初增长28.76%。
以上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在本次业绩快报披露前，公司未进行2024年度业绩预计披露。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

负债表和利润表；
2.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关于公司2024年度业绩快报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月14日

证券代码：600287 证券简称：ST舜天 编号：临2025-001
江苏舜天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
实施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增持计划的基本情况：基于对公司当前经营稳定以及未来发展向好的认可，公司控股股东江

苏苏豪亚欧互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豪亚欧集团”）计划自2024年7月12日起6个月内
增持公司股份，拟增持公司总股本 43,884.80万股的 1%-2%之间，本次增持股份计划不设定价格区
间。

★ 增持计划的实施结果：2024年7月12日至2025年1月10日期间，苏豪亚欧集团通过上海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增持了公司股份6,888,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57%，增
持金额为19,210,889.31元（不含交易费用），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完毕。

公司于 2025年 1月 10日收到苏豪亚欧集团的《关于增持江苏舜天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计划实施
完毕的告知函》，其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已经实施完毕。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增持主体：江苏苏豪亚欧互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二）增持计划实施前持股情况：增持计划实施前，苏豪亚欧集团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数为223,482,

95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0.92%。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基于对公司目前稳定的经营情况以及未来持续向好的认可，苏豪亚欧集团计划自2024年7月12

日起6个月内增持公司股份，拟增持公司总股本的1%-2%之间，本次增持股份计划不设定价格区间，
具体内容详见《江苏舜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暨后续增持计划的公告》（公告编

号：临2024-023）。
三、增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2024年7月12日至2025年1月10日期间，苏豪亚欧集团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增持了公司股份 6,888,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57%，增持金额为 19,210,889.31
元（不含交易费用），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完毕。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完毕后，苏豪亚欧集团持有公司股份 230,371,45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2.49%。

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影响公司上市地位，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亦不会
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四、其他说明
（一）本次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

定。
（二）苏豪亚欧集团承诺，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持有的公司股份。
五、律师核查意见
北京大成（南京）律师事务所就本次增持发表了专项核查意见，认为：苏豪亚欧集团作为增持人

系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企业法人，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股份的
情形，具备实施本次增持股份的合法主体资格；苏豪亚欧集团实施本次增持股份符合《证券法》《收购
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增持股份符合《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增持人可以
免于发出要约的情形；截至本专项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公司已经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了现
阶段本次增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

六、上网公告文件
北京大成（南京）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苏豪亚欧互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增持江苏舜天股份有限

公司股份之专项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舜天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五年一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301511 证券简称：德福科技 公告编号：2025-003
九江德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风险提示：
1、九江德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价格连续两个交易日（2025年1月10日、2025年1月13

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3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以上情形属于股票交易异
常波动的情况。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九江德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交易价格连续两个交易日（2025年 1月 10

日、2025年1月13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3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以上情
形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公司董事会通过电话及现场问询方式，对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核实，现就相关情况说明如下：
1、经核查，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经核查，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过可能或者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
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3、经核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经核查，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
重大事项。

5、经核查，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
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6、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的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

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
交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
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本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

工作；
3、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
信息为准。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
露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九江德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月13日

证券代码：002066 证券简称：瑞泰科技 公告编号：2025-002
瑞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2024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

未经会计事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4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营业总收入
营业利润
利润总额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基本每股收益（元）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项目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

本报告期
438,161.92
14,108.34
14,465.99
6,207.53
4,720.67
0.2687
8.84%

本报告期末
495,556.96
72,238.49

上年同期
462,850.11
17,580.09
17,891.39
7,280.45
4,853.41
0.3152
11.32%

本报告期初
484,758.88
68,242.41

增减变动幅度（％）
-5.33%
-19.75%
-19.15%
-14.74%
-2.73%
-14.75%

下降2.48个百分点
增减变动幅度（％）

2.23%
5.86%

股本（万股）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元）

23,100.00
3.13

23,100.00
2.95

0.00%
6.10%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2024年，耐火材料行业上下游不确定性增加，行业竞争加剧，利润空间不断压缩，面对复杂经营

局面，公司继续锚定高质量发展，持续夯实“两金”压控、“双增双降”等工作，确保最大化实现经营业

绩目标。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之前，公司未曾披露2024年度预计业绩情况。

四、业绩泄漏原因和股价异动情况分析

不适用

五、其他说明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

所有公告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六、备查文件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字并盖章

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瑞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月14日

证券代码：000070 证券简称：ST特信 公告编号：2025-01
深圳市特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取得独立董事

培训证明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深圳市特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10月28日召开了2024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选举聂曼曼女士、周俊先生
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截至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发出之日，聂曼曼女士、

周俊先生尚未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的相关规定，聂曼

曼女士、周俊先生书面承诺参加最近一次独立董事培训并取得深交所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0月12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独立董事候选人关于参加最近一次独

立董事培训的书面承诺（聂曼曼）》《独立董事候选人关于参加最近一次独立董事培训的书面承诺（周

俊）》。

近日，公司董事会收到聂曼曼女士、周俊先生的通知，其已参加了深交所举办的上市公司独立董

事资格培训，并取得了由深交所颁发的《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培训证明》。
特此公告。

深圳市特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月14日

证券代码：002856 证券简称：美芝股份 公告编号：2025-001
深圳市美芝装饰设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深圳市美芝装饰设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独立董事林

小利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林小利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职务，
同时一并辞去所担任的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相应职务。林小利先生辞职后，将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
务。

由于林小利先生的辞职将导致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人数低于董事会成员的三分之一，根
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林小利先生的辞职报告将在公司股东大会补选出新任独立董

事后生效。在此之前，林小利先生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继续履行独立董事及董

事会相关专门委员会的职责。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尽快完成独立董事的补选工作。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林小利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公司董事会对林小利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深圳市美芝装饰设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月13日

证券代码：001289 证券简称：龙源电力 公告编号：2025-001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12月发电量数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2024年12月按合并报表口径完成发电量6,728,882兆瓦时，较2023年同期同比下降13.07%。其中，风电发电量下降2.99%，主要由于公司项目所在区域

12月平均风速较上年同期下降所致；光伏等其他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增长28.19%；本公司不再拥有火电控股装机，本月未产生火电发电量。
截至2024年12月31日，本公司2024年累计完成发电量75,546,209兆瓦时，较2023年同期同比下降0.89%，主要由于公司本年火电控股装机减少所致。其中，风电发电量下降1.31%，光伏等其他可再生能

源发电量增长72.04%，火电发电量下降30.59%。
2024年12月发电量详情如下：

业务板块及地区分布

风电业务
其中：黑龙江

吉林
辽宁

内蒙古
江苏陆上
江苏海上

浙江
福建
海南
甘肃
新疆
河北
云南
安徽
山东
天津
山西
宁夏
贵州
陕西
西藏
重庆
上海
广东
湖南
广西
江西
湖北
青海
河南

加拿大
南非

乌克兰
火电业务

光伏等其他可再生能源业务
总计

2024年12月发电量（兆瓦时）

6,040,118
456,208
261,693
288,112
846,500
146,800
437,112
34,883
483,336
21,777
285,091
267,512
455,229
359,223
115,076
85,241
86,465
317,174
151,408
90,689
130,914
891

27,388
9,896
29,660
60,055
389,689
22,326
17,551
13,636
38,818
23,909
68,977
16,877

-
688,765
6,728,882

2023年12月发电量（兆瓦时）

6,226,228
399,261
219,209
344,444
806,159
230,269
618,734
31,775
379,389
16,832
313,679
316,985
391,341
334,004
144,438
149,160
95,682
334,639
161,460
173,672
152,896
1,488
36,362
11,786
28,911
49,354
246,234
34,722
14,340
17,196
47,141
20,862
81,682
22,120
977,461
537,292
7,740,981

12月同比变化率（%）

-2.99
14.26
19.38
-16.35
5.00

-36.25
-29.35
9.78
27.40
29.38
-9.11
-15.61
16.33
7.55

-20.33
-42.85
-9.63
-5.22
-6.23
-47.78
-14.38
-40.11
-24.68
-16.03
2.59
21.68
58.26
-35.70
22.39
-20.71
-17.66
14.61
-15.55
-23.70

-
28.19
-13.07

2024年累计发电量（兆瓦时）

60,550,359
3,198,283
2,145,298
3,260,372
6,620,070
2,332,205
5,877,313
375,001
3,338,939
128,144
3,505,095
3,517,156
3,673,333
3,247,012
1,771,316
1,364,650
950,318
2,526,807
1,659,959
1,796,442
1,770,241
14,467
668,245
120,182
330,675
707,618
2,972,064
465,628
210,551
257,185
538,117
239,880
784,509
183,286
7,162,990
7,832,859
75,546,209

2023年累计发电量（兆瓦时）

61,352,968
3,321,621
2,066,421
3,447,291
7,327,001
2,350,093
5,449,194
352,411
3,192,975
133,048
3,591,915
3,895,993
4,112,734
2,992,453
1,772,622
1,531,629
996,402
2,698,406
1,552,585
1,659,568
1,825,373
13,879
665,104
114,068
312,535
750,926
2,423,034
455,079
222,990
299,169
556,963
232,848
832,622
204,018

10,319,796
4,553,052
76,225,816

年累计发电量同比变化率
（%）

-1.31
-3.71
3.82
-5.42
-9.65
-0.76
7.86
6.41
4.57
-3.69
-2.42
-9.72
-10.68
8.51
-0.07
-10.90
-4.63
-6.36
6.92
8.25
-3.02
4.24
0.47
5.36
5.80
-5.77
22.66
2.32
-5.58
-14.03
-3.38
3.02
-5.78
-10.16
-30.59
72.04
-0.89

注：1.自2024年10月起，本公司按合并报表口径不再拥有火电控股装机。
2. 本公司收购的甘肃国能风力发电有限公司、夏河国能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民勤国能风力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国能（武威）新能源有限公司、金塔北山国能新能源有限公司以及国能藤县能源发展有限公

司已于2024年11月完成交割，纳入本公司合并报表口径。
3. 本公告中提供的数字经过整数调整，因此若总计数字与所列各项之和出现尾数差异，皆因整数调整所致。
以上发电量数据来自本公司内部统计。数据在月度之间可能存在较大差异，其影响因素包括但不限于天气变化、设备检修、季节性因素和安全检查等。数据可能与相关期间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有差

异。投资者应注意不恰当信赖或使用以上信息可能造成投资风险。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月13日


